臺中市石岡區公所辦理墓政管理業務一次告知單
	公墓遷葬辦理準備文件資料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38條第1項第4款規定。

二、亡者除戶謄本、申請人戶籍謄本及身分証影印正反面。
三、繳納：

（一）保證金一門計新臺幣5,000元（二門計新臺幣10,000元，依此類推。）

（二）行政規費計新臺幣200元（二門計新臺幣400元，依此類推。）

四、起掘前墓碑正面照片、起掘後（整平）照片各一張

五、辦理退保證金方式如下：
（一）金融帳號辦理退保證金（手續費扣新臺幣50元，石岡農會帳號除外。）
（二）自行前來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秘書室領取支票。
（三）支付新臺幣25元郵資由公所郵寄。

	埋葬準備文件：

一、亡者除戶謄本、亡者死亡證明書及申請者之身分証影印正反面。
二、繳納一般公墓收費標準

（一）六平方公尺      計新臺幣4,000元。
（二）八平方公尺      計新臺幣6,000元（不可超過8平方）。
（三）行政規費計新臺幣200元

	公（私）墓修繕準備文件：
一、亡者除戶謄本、申請人戶籍謄本及身分証影印正反面。
二、修繕前、（修繕後）照片各一張。


私墓遷葬辦理準備文件：
一、亡者除戶謄本、申請人戶籍謄本及身分証影印正反面

二、繳納行政規費計新臺幣200元（二門計新臺幣400元，依此類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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